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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存放专户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中银国际”或“保荐机构”）作为烟台龙源

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龙源技术”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文件的规定，就本次龙源技术变更募集资金存放专户暨关联交易情况进行

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存放专户变更暨关联交易情况  

2010年8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2,200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166,00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1,108,621,500.00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于2010

年8月12日出具的中瑞岳华验字[2010]第208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分别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崇文门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

台开发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

署了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拟将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崇文门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分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支行开设专户的募集资金共

计855186018.65元（截至2013年12月2日）全部转入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石嘴山银行”），后续将在石嘴山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三方监

管协议。 

截至2013年12月2日，北京民生专户、潍坊民生专户和建行专户募集资金余额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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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序号 银行名称 存储账号 余额 

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崇文门支行 
01270141700006272 293433612.2 

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分行 
4101014210004251 501282043.07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开发支行 
37001666660050155082 60470363.38 

石嘴山银行为公司关联方，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履

行必要的审议及披露程序。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全称：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西街39号 

法人代表：李登芳 

营业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从事同业拆借、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

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办理

的其他业务。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之实际控制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持有石嘴山银行19.8%股权，具有实际控制

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石嘴山银行为公司之关联

方，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需要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必要审批及披露程序。 

 

三、募集资金专户变更暨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户系公司自主行为，进一步强化和石嘴山银行之间的合作关

系；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未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亦未损害公司股东及公司利益。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已出具承诺，承诺作为龙源技术及石嘴山银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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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不会滥用股东权利或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不操纵龙源技术或损害其

公司利益；不干涉龙源技术与石嘴山银行正常的商业行为，保证龙源技术的资产完

整、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将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者间接

占用或者挪用龙源技术的募集资金，不以任何方式利用龙源技术的募集资金及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获取不正当利益，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保障资金的安全并可依约足额偿

付，确保该等存款不被挪用、侵占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被损害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龙源技术相关文件及与龙源技术的相关人员访谈，保荐机构认为：变更

募集资金存放专户暨关联交易系龙源技术的自主行为；该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审

议程序，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募

集资金及关联交易的规定。上述事项未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

未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合法利益。保荐机构同意龙源技术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暨关联交易事项。 



 4 

 

（本页无正文，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募集资金存放专户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莫  斌                张  帆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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